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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淄高新管综执罚字〔2025〕第0007号
山东名尚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  ：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鲁泰大道与西五路交叉口恒大翡翠华庭综合楼2楼）
经查，你（单位）代收了淄博高新区翡翠华庭小区*户业主共计人民币**元整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且未按照《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淄高新管综执责改字[2025]第0007号）要求将代收的**元整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缴纳至淄博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与应急管理局住宅维修资金专户，挪作他用的行为。并且有《调查（询问）笔录》、《调查询问通知书》、《山东名尚置业有限公司已代收未交存维修资金明细表》、《情况说明》等证据佐证。
[bookmark: _Toc20608][bookmark: _GoBack]本机关认为，你（单位）违反了《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专项维修资金属于业主所有，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不得挪作他用”的规定，2025年5月21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淄高新管综执责改字[2025]第0007号）你单位至今未整改，2025年7月17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淄高新管综执罚告字〔2025〕0007号），你单位未在告知的时间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举行听证。现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六十条“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挪用专项维修资金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追回挪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挪用数额2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和《淄博市城市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淄城管发[2023]16号）关于“实施挪用专项维修资金违法行为的，较重裁量阶次规定：挪用专项维修资金5万元以上的，追回挪用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挪用金额1.5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决定对你（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1.限山东名尚置业有限公司在15日内将代收的淄博高新区翡翠华庭小区*户业主共计人民币**元整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届时产生的延期利息全额缴纳至淄博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与应急管理局住宅维修资金专户，建立业主分账户；2.警告；3.罚款人民币**元整。
履行方式和期限：罚款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淄博高新区天鸿路36号综合执法局办公楼311室办理缴纳罚款手续并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加处罚款。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山东省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 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其指定管辖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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